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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沪人社综发〔2016〕29 号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》的通知

各有关委、办、局，各控股（集团）公司、企业（集团）公司，

各区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各有关用人单位：

根据《劳动合同法》及其《实施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对

原《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》作了修改完善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16 年 6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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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

为维护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，规范企业的工

资支付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合同法》和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一、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企业和与之形成劳

动关系的劳动者。个体经济组织、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依法成立

的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、基金会等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

系的劳动者参照执行。

二、本办法所称工资是指企业根据国家和本市的规定，以货

币形式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，包括计时工资、计件工资、奖

金、津贴、补贴、加班工资等。

三、工资应当以法定货币形式支付。

四、企业通过银行发放工资的，应当按时将工资划入劳动者

本人账户。

企业直接发放工资的，应当将工资支付给劳动者本人，并办

理签收手续。劳动者本人因故不能领取工资时，可由其委托亲属

或他人代领。

五、企业应当书面记载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、项目、时间、

本人姓名等，并按有关规定保存备查。企业不管以何种形式发放

工资，都应当向劳动者提供一份本人的工资清单。

六、企业应当每月至少支付一次工资，支付工资的具体日期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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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与劳动者约定。如遇法定休假节日或休息日，通过银行发放工

资的，不得推迟支付工资；直接发放工资的，应提前支付工资。

对实行年薪制或按考核周期兑现工资的劳动者，企业应当每月

按不低于最低工资的标准预付工资，年终或考核周期期满时结算。

七、企业与劳动者终止或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，企业应当在

与劳动者办妥手续时，一次性付清劳动者的工资。对特殊情况双

方有约定且不违反法律、法规规定的，从其约定。

八、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依法参加社会活动的，企业应

视同其提供了正常劳动而支付工资。

九、企业安排劳动者加班的，应当按规定支付加班工资。劳

动者在依法享受婚假、丧假、探亲假、病假等假期期间，企业应

当按规定支付假期工资。

加班工资和假期工资的计算基数为劳动者所在岗位相对应的

正常出勤月工资，不包括年终奖，上下班交通补贴、工作餐补贴、

住房补贴，中夜班津贴、夏季高温津贴、加班工资等特殊情况下

支付的工资。

加班工资和假期工资的计算基数按以下原则确定：

（一）劳动合同对劳动者月工资有明确约定的，按劳动合同

约定的劳动者所在岗位相对应的月工资确定；实际履行与劳动合

同约定不一致的，按实际履行的劳动者所在岗位相对应的月工资

确定。

（二）劳动合同对劳动者月工资未明确约定，集体合同（工

资专项集体合同）对岗位相对应的月工资有约定的，按集体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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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工资专项集体合同）约定的与劳动者岗位相对应的月工资确定。

（三）劳动合同、集体合同（工资专项集体合同）对劳动者

月工资均无约定的，按劳动者正常出勤月依照本办法第二条规定

的工资（不包括加班工资）的 70%确定。

加班工资和假期工资的计算基数不得低于本市规定的最低工

资标准。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十、企业确因生产经营困难，资金周转受到影响，暂时无法

按时支付工资的，经与本企业工会或职工代表协商一致，可以延

期在一个月内支付劳动者工资，延期支付工资的时间应告知全体

劳动者。

十一、劳动者在试用期间提供了正常劳动，企业支付的工资

不得低于本企业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 80%或者不得低于劳动

合同约定工资的 80%，并不得低于本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。

十二、企业停工、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，应当按约

定支付劳动者工资。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，企业可根据劳动

者提供的劳动，按双方新的约定支付工资，但不得低于本市规定

的最低工资标准。

十三、企业根据实际需要安排劳动者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

外工作的，应以本办法第九条确定的计算基数，按以下标准支付

加班工资：

（一）安排劳动者在日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延长工作时间

的，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小时工资的 150%支付；

（二）安排劳动者在休息日工作，而又不能安排补休的，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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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的 200%支付；

（三）安排劳动者在法定休假节日工作的，按照不低于劳动

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的 300%支付。

企业依法安排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劳动者完成计件定额任务后，

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工作的，应当根据以上原则相应调整计

件单价。计件定额应通过一定的民主管理程序合理制定。

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批准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

的企业，劳动者综合计算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，应

当视为延长工作时间，并按本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支付劳动者延

长工作时间的加班工资；企业在法定休假节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，

按本条第（三）项的规定支付加班工资。

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批准实行不定时工时制的劳动

者，在法定休假节日由企业安排工作的，按本条第（三）项的规

定支付加班工资。

在妇女节、青年节等部分公民休假的节日期间，对参加社会

或企业组织的庆祝活动和照常工作的劳动者，企业应支付工资，

但不支付加班工资。如果该节日恰逢休息日，企业安排劳动者工

作的，应当按本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支付加班工资。

十四、日工资按月工资除以每月平均计薪天数21.75天计算；

小时工资按日工资除以 8小时计算。

十五、在采取公共卫生预防控制措施时，劳动者疑似患传染

病或者病原携带者的密切接触者，经隔离观察后排除的，企业应

当视同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，支付其隔离观察期间的工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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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、被人民法院判处管制、缓刑的劳动者，继续在原企业

工作的，企业应当支付劳动者工资。

十七、劳动者违反劳动纪律或规章制度，企业降低其工资的，

降低后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。

十八、劳动者因涉嫌违法犯罪被拘押或者其他客观原因，使

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，企业不支付劳动者工资，但法律、法规另

有规定或者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。

十九、企业破产时，欠付劳动者的工资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规定的清偿顺序

予以清偿。

二十、企业不得克扣劳动者工资。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企业

可以代扣工资：

（一）代缴应由劳动者个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；

（二）代缴应由劳动者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；

（三）按法院判决、裁定代扣的抚养费、赡养费；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规定可以从劳动者工资中扣除的其他费用。

二十一、企业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，低于最低工资

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，以及安排劳动者加班不按规定支付加班工

资的，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企业按规定限期支付；

逾期不支付的，还应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

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。

二十二、劳动者因本人原因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，企业依法

要其赔偿，并需从工资中扣除赔偿费的，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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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者当月工资的 20%，且扣除后的剩余工资不得低于本市规定的

最低工资标准。

二十三、企业解除劳动者的劳动合同，引起劳动争议，劳动

人事争议仲裁部门或人民法院裁决撤消企业原决定，并且双方恢

复劳动关系的，企业应当支付劳动者在调解、仲裁、诉讼期间的

工资。其标准为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前 12个月劳动者本人的月平

均工资乘以停发月数。双方都有责任的，根据责任大小各自承担

相应的责任。

二十四、非全日制就业的劳动者，小时工资由企业与劳动者

约定，但不得低于本市规定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，且支付周期最

长不得超过十五日。

二十五、企业与职工代表可以根据本办法确定的原则，通过

工资集体协商等民主管理程序，制定本企业的工资支付办法，并

告知本企业的全体劳动者。

二十六、劳动者与企业因工资支付发生劳动争议的，当事人

可以依法申请调解、仲裁，提起诉讼。劳动者认为企业侵犯其工

资权益的，有权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投诉或举报。

二十七、本办法自 2016年 8月 1日起执行，有效期 5年。

原《关于印发〈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沪劳保综发

〔2003〕2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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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6年6月27日印发


